
广 州 航 海 学 院 教 务 部

关于做好 2026-2027 学年第 1学期

教学任务安排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学校教学工作计划，为做好 2026-2027 学年第 1 学期教学任务安

排，确保下学期日常教学正常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教学任务安排时间进度表

排课步骤 工作内容 时间节点 负责单位

第一步

各专业应制定并录入教学执行计划，

课程名称须同时提供中英文双语版

本，并将教学进程表提交至教务科；

课程代码新增或停用；

各二级学院在教务系统申请通识选

修课的开课任务。

第 09-10 周 各二级学院

第二步
下达教学任务，各开课学院落实教学

班和任课教师。
第 11-12 周 各二级学院

第三步

各开课学院根据教室资源进行排课：

（1）教务部统筹安排全校通识选修

课排课，体育学院统筹安排全校体育

课程排课（第 13周）；

（2）各公共课学院统筹安排公共基

础课程排课（第 14-15 周）；

（3）各二级学院安排院系选修课及

专业课、辅修/微专业课程的排课。

（16-17 周）。

第 13-17 周
各二级学院

教务科

第四步 公布正式课表 第 18周 教务科



二、 教学任务安排原则及排课指引

1、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科学、合理分配学生的学习任务，有利于学

生均衡学习，有利于教学资源合理配置。

2、合理安排教学进程。根据各专业现有资源和开设课程的实际情况，

均衡安排整个学期的教学进程，原则上每周不超过 26学时（含公选课、院

系选修课、体育课）。

3、所有教学安排必须在教务系统中安排并发布，课表一经排定，原则

上不得随意变更。如确有特殊原因需要调整者，请在学期开课后第四周起

按照“调停课”程序办理。

4、教师应服从学校整体利益，承担所在二级学院安排的教学任务。教

师可根据课程性质和特点，申请画室、实验室、机房等，但不能对教学楼

楼号、楼层或教室进行具体指定，不能无故要求特定的排课时间。

5.排课按照全校公共选修课-体育课-公共基础课-院系选修课-专业课

-英语特殊课-辅修/微专业课程的排课顺序分批分类进行排课，由各开课学

院根据教室资源进行编排。排课应遵循教育教学和学生认知规律，对教学

任务正确、合理、科学地进行编排，根据学校多媒体教室、实验室、体育

场地等客观条件进行统筹安排。

6.排课注意事项：①教师、教室、课程、起止时间不冲突；②同一教

师担任同一班级的同一课程，原则上一天不能超过 2 节（艺术类特殊要求

的课程除外）；③同一教师在同一天的授课总时数原则上不能超过 6节；④

备注：

请各二级学院严格按照以上时间节点完成各步骤工作任务，排课数据一

旦初始化，教务系统将不允许做任何排课数据调整。



排课优先白天、优先工作日，并尽量避免将专业课与难度较高的理科公共

课（如高数、物理）集中安排在同一天；⑤微专业、辅修专业及单开班课

程尽量安排在周末。

三、 教学任务落实的操作说明

1、工作任务

依托教务管理系统，根据培养方案生成教学任务。做教学任务时，首

先特别明确“专业、年级、教学班、教学班人数、课程名称、课程类别、

学分（要求一位小数）、周次、起止周、周学时、考核方式” 等关键信息，

落实好“任课教师”、“合班情况”等信息，核对“理论学时”、“实验学

时”、“总学时”以及“考核方式”是否正确。

要求：①教学任务必须按执行计划全部落实。②认真核对执行计划及

教学任务，以免出现漏排课等情况。③ “双语”课程落实教学任务时，教

学模式选择“双语教学”。

2、操作步骤

第一步落实课程的教学周次及起止周。

首先，确定集中实践（实习）环节课程周次及起止周（提醒：集中实

践课程要在系统排课）。

各二级学院根据人才培养方案按各专业开设课程、师资配备具体情况

统筹安排集中实践计划，确认无误后将集中实践（实习）环节的安排录入

教务系统教学进程表和对应专业教学计划中，学时单位为“周”。一旦确定

集中实践（实习）环节周次及起止周，原则上教务系统不允许再次调整。

然后，再确定各专业理论课课程周次及起止周。



例：某班级的集中实训环节为第 06、16 周，则本班级的其他课程的理

论教学起止周应改为：01-05,07-15,17-18。

第二步做好合班安排。

各学院在教务系统中进行合班操作时，须确保合班课程的考核方式一

致，否则不予合班。请各学院合理控制教学班容量，避免单班上课人数过

多；公共课优先同学院合班，专业课程原则上实行两个行政班合班授课。

第三步课程的教学进程及任课教师安排。

四、 其它注意事项

1、安排课程教学进程时，应充分考虑每个班级的理论和实验课程的衔

接，在教学周内尽量均匀分配课程教学进程。

2、在系统中落实课程进程时，课程总学时（周数×周学时）需与各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学时数保持一致。

3、根据学期教学任务，提前统筹好任课教师课程资源的分配（含公共

选修课），均衡任课教师工作量分配。安排时应结合教师实际情况，确保任

务量张弛有度，避免出现超负荷运转。

请各二级学院高度重视并严格按进度要求完成下学期教学任务安排及

排课工作，确保下学期教学稳定有序开展。未尽事宜请及时联系教务科(联

系方式：020-32083031)。

教务部

2026 年 5 月 7日


